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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匪被蔣軍擊敗說 

上
海
七
日(
聯
合
通
飢
社)
電
。本
處
頃
接
南
昌 

華
人
訊
稱
。C

蔣
介
石
所
部
軍
隊
於
已
往
數
日
與 

江
西
省
內
共
匪
激
股
。。匪
軍
遭
惨
敗
。蓋
有
共 

匪
軍
隊
六
萬
在
宜
黃
附
近
與
官
軍
接
戰
。。結
界 

匪
軍
三
千
被
殲
；
而
官
軍
僅
傷
亡
千
名
云
。。 

•
盧斯福之最親信員囘美 

倫
敦
七
日
電
；
出
席
世
界
經
濟
大
會
之
美
京
國 

務
院
次
長
摩
利
氏t
於
昨
星
期
四
日
偕
同
其
隨 

員
史
護
普
乘
輪
返
美
。C

摩
利
氏
爲
美
總
統
慮
斯 

福
之
最
親
信
顧
問
員•
。關
於
經
濟
事
務
:
摩
利 

氏
如
有
所
獻
議
二
盧
多
採
納
之
云
。。 

•
英購蘇俄材木壹大帮 

▲
坎
材
木
不
克
與
俄
貨
競
爭 

偷
敦
七
日
電
。。是
晨
據
本
京
普
土
報
載
稱
。
英 

國
之
材
木
分
配
公
司
。。乃
英
國
最
大
辦
入
口
貨 

團
之
壹
也
。。近
頃
該
公
司
之
要
人
宣
布
。
謂
自 

英
俄
兩
國
恢
復
商
務
關
係
後
。。英
國
之
材
木
商 

人
擬
於
本
年
內
向
俄
國
購
買
材
木
六
万
萬
力
千 

三
百
萬
尺
。。因
蘇
俄
所
產
材
木
價
値
廉
平
。而 

坎
拿
大
產
材
木
價
格
過
髙
。。故
坎
產
材
木
在
英 

市
塲
不
能
與
俄
貨
競
爭
云
一- 

■
議員席虛不准補缺

▲
德
政
府
之
令
文

伯
林
七
日
電
、C
本
京
政
府
是
日
頒
佈
令
文
云
。 

自
政
府
頒
令
解
散
社
會
民
主
党
暨
其
他
各
党
後 

• 
本
京
國
會
現
在
議
目
席
百
廿
力
位
、
暨
各
省 

犠
會
有
議
員
席
数
百
位
。均
吿
空
虚
、但
政
府 

決
不
准
人
民
再
選
議
員
以
補
其
缺
云
。

•
蘇俄大饑說

▲
已
往
六
月
壹
千
萬
人
餓
斃 

柏
林
七
日
電
:
已
往
六
個
月
蘇
俄
境
內
有
千
萬

城。一馮亦不遷就，已令 

部軍集中宣化，。又令孫 

良誠、方振武等 沉着備 

戰。傅作義亦己領軍向 

綏遠進發。。
大連會議結朿，。華方派 

定薛之珩等四員。。检閱 

僞軍。。無槍械者然後編 

爲保安隊。。傳聞由十日 

起。C源河東、西、各縣地 

方。。由華方委各縣長領

警察前往接收 Q  O

漢奸郝
罪惡貫盈3。

天奪其魄。昨已被捕。何 

應欽令于學忠槍决之。。
人
餓
斃
。一
其
災
區
乃
在
俄
國
東
境
嘩
加
河
流
域 

■
豊
烏
克
蘭
省
及
北
高
加
索
省
壹
帶
。。此
乃
美 

國
西
北
大
學
敎
授
沙
列
氏
DC是
夕
在
本
京
向
報 

界
訪
員
所
宣
佈
者
。-
沙
列
氏
新
返
自
俄
國
：
伊 

曾
至
俄
境
調
杳
二
切
。-
故
詳
悉
其
內
容
也
，
伊 

主
張
美
國
耶
敎
會
與
紅
十
字
會
宜
與
他
國
慈
善 

團
籠
合
作
以
賑
濟
俄
境
內
饑
民
云
：

■
法意妥協

▲
兩
國
準
備
簽
訂
協
約 

巴
黎
七
日
電

‘。是
日
法
國
準
備
與
意
國
和
平
解
一 

决
兩
國
問
館
。所
有
兩
國
間
之
猜
疑
與
嫌
怨
法 

國
均
欲
使
之
渙
然
泳
釋
二
法
國
當
軸
刻
下
擬
與 

意
權
相
。哆
素
嘆
尼 

笹
訂
法
怠
兩
國
協
約
。 

蓋
法
意
兩
國
刻
欲
示
巴
爾
幹
半
島
諸
國
以
模
範 

。一
俾
巴
爾
幹
半
島
諸
國
效
法<
 所
爲
)
互
相
妥 

協
一
。以
備
消
弭
戰
禍
也
。。

本
京
內
閣
總
理
多
里
地
兒
將
於
本
月
廿
四
日
赴 

羅
馬
。。以
備
簽
名
於
意
首
相
哆
素
睫
尼
所
發
起 
一 

之
四
國
協
約
。。同
時
伊
將
哆
氏
談
商
消
弭
兩
國 

間
猜
疑
方
法
云
。。

■
倭要求造演砲與坦克車 

日
內
瓦
七
日
電
。獸
更
政
府
對
各
國
所
訂
之
减 

軍
約
章
。一
已
開
列
保
留
條
件;
其
條
件
爲
准
獸 

國
多
造
大
砲
及
大
坦
克
車
。。前
此
獸
國
曾
要
求 

准
倭
獸
海
與
英
美
兩
國
所
有
者
平
等
、，今
又
要 

求
多
造
大
砲
與
坦
克
単
；
可
知
獸
國1^

武
之
心 

日
增
不
已
也
；

•
意
飛
机
隊 

定期由伊斯蘭島首途 

伊
斯
蘭
俚
乍
域
克
城
七
日
電
：
統
率
意
政
府
飛 

机
廿
四
架
之
意
國
航
空
部
大
臣
巴
堡
將
軍
。。是 

日
在
本
處
宣
言
云)
余
等
將
於
明
晨
首
途
飛
渡 

一，西
洋
以
便
轉
往
美
國
市
加
古
治
云
，。查
該
飛 

机
數
於
本
星
期
三
日
由
哀
爾
蘭
飛
抵
本
處
。，因 

天
氣
不
佳
故
延
至
是
日
仍
逗
遛
本
處
也
。 

■
倭抗議我增抽入口貨稅 

東
京
廿
七
日
靈
。：本
京
外
務
省
已
着
駐
華
公
使 

有
吉
明
向
警
府
提
出
嚴
重
抗
議
。。謂
中
國
將
入 

口
稅
率
增
高

C

實
有
碍
倭
貨
在
華
之
銷
流
云
。 

•
美軍部向倭公司購糖

▲
斐
島
製
糖
家
大
反
對• 

曼
呢
喇
八
日
電
斐
獵
濱
島
之
製
糖
家
"
因
聞 

美
京
陸
軍
部
近H
與
倭
國
三
稜
洋
行
訂
立
契
約 

。。向
之
購
買
爪
哇
島
所
產
白
歯
百
八
拾
七
萬
五 

千
磅
一
。以
爲
供
給
駐
斐
島
美
國
防
軍
用
。。大
爲 

不
悅
：
非
難
之
聲
四
起
。謂
陸
軍
部
有
美
貨
不 

買
；
而
買
異
國
貨
。"
殊
屬
不
合
云
。，又
美
陸
軍 

部
除
與
倭
國
公
司
訂
約
外
；
亦
與
一
華
人
商
行 

訂
合
約
、
許
該
商
行
售
爪
哇
島
所
產
白
糖
六
拾 

萬
五
干
磅
於
駐
斐
島
美
軍
： 

•
美擬再行孤立

▲
不
欲
干
預
歐
洲
事 

華
盛
頓
七
日
電
：
盧
斯
福
擬
再
使
美
成
孤
立<
。 

對
歐
洲
事
務
不
欲
再
肆
十
涉 
國
際
法
庭
與
禁 

運
軍
械
出
口
協
約
。美
國
均
不
參
加
此
乃
美
 

政
府
對
外
之
新
政
策
一
£;

•
美擬暫停參加減軍會 

華
盛
頓
八
日
電
，本
京
政
府
擬
抛
棄
參
加
肚
界 

减
軍
會
之
非
正
式
協
商
一 
俟
至
本
年
秋
間
再
作 

一
計
較
。减
軍
曾
之
美
國
代
表
團
長
戴
衞
氏
暫
小

加
拿
大
安
运
一―
 

雲
哥
華
置
打

;

：總堂附設文彊學校 

發行獎義券啓事

◎
田技利華僑公立學校第三獎券 

池
總
獎 
額
壹
萬
二
千
元

A
發
財
機
t- 
又
到
了 

，
一 

▲
幸
勿
失
之
交
臂 
〔以
下
二
代
獎0
代
券
〕 

睡
校
乃
加
中
唯
一
之
祖
國
文
化
教
育
機
關
開
辦
以
來
屢
蒙
各
埠 

僑
胞
捐
欵
動
助
殊
深
感
激
茲
爲
繼
續
辦
理
使
華
僑
子
弟
求
學
有 

所
及
謀
教
育
有
長
足
之
發
展
起
見
而
經
曹
困
難
爰
集
會
議
組
織 

籌
捐
經
費
委
員
會
乂
發
行0
0
俾
購0
若
人
人
有
獲0
之
良
機 

於
本
国
亦
希
得
餘
款
以
資
補
助
一
舉
而
數
善
備
焉
深
望
僑
胞
諸 

貳0
額
預
發O
O
叁
萬
元
以
二
成
歸
代
理
售0
者
爲
酬
勞
費
以 

曰
成
頒0

以
四
成
包
支
籌
辦
費
外
餘
多
少
撥
歸
學
校
以
資
維
持. 

三0
格 

冠
軍
得
。
六
千
元
第
二
名
豈
千F

霊

十

元

言
 

七
目
二

—
五
元
第
四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七
十
九
元
拾
一
至
五
十 

承
每
名
二
十
五
元
五
十
一
至
吾
名
毎
名
拾
元
殿
軍
得
二
千
元 

開
彩
日
期
定
於
民
國
廿
二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下
午
二
時 

六
開
彩
地
点
假
座
本
埠
華
人
靑
年
會
属
時
敦
請
各
姓
族
團
體
及

BSC  

二

七
画
彩
辦
法 

以
本
埠
幼
童
輪
流
容
彩
依
照
第
一 
次
開
彩
辦
法 

八
。0
每
部
十
條
共
銀
五
元
代
賣
者
每
部
收
銀
四
元
。
欵
先
惠 

隨
卽
付0
取0
時
以
十
條
爲.底
如
售
不
淸
餘
。
付
囘
多
少
照 

計
奉
囘
欵
項

學
校
爲
陶
冶
人
材
之
工
撇
・
人
材
爲
救
國
之
要
圖
・
我
僑
胞
工
商 

海
外
・
遠
離
宗
由
・
青
年
子
女
・
類
皆
缺
乏
祖
國
文
化♦
荀
不
設
爲 

學
校
以
教
之•
則
日
久
日
暫
而
忘
其
所
自
・
其
危
險
全
爲
萬
分
・， 

本
衿
爰
鎂
斯
旨
，以
祖
國
文
化 
栽
培
僑
界
子
女
・
開
辦
以
來
・
肄 

業
本
校
者
，各
姓
都
有
・
成
績
昭
著
，僑
界
稱
許
・"
如
近
年
因
受 

lit冬
經
濟
恐
慌
影
響
・
經
費
時
虞
捉
衿
肘
見
，荀
不
設
法
籌
措
・
・ 

以
資
維
持
・
其
勢
將
有
圏
宮
鞠
爲
茂
草
之
嘆
，斯
豈
育
材
救
國
之 

微
孫
乎
，同
人
等
有
鑒
於
此
・
斐
集
會
議•
共
圖
補
敕
・
因
發
行
有 

獎
義
券
・
向
各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勸
銷
・
・
以
期
集
腋
成
裘
・
共
襄
義 

舉
・
願
我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・
本
平H
愛
鄕
愛
國
之
熱
忱•
・
踴
躍
購 

銷•
則
本
校
靈
光
歸
然
，而
莘
莘
學
子•
亦
受
賜
多
矣
・ 

謹將獎義券簡章列左 

㊀
此
券
名
爲
有
獎 
義
捐
券
乃
屬
培
養
人
材
之
性
質
所
得
之
欵
以 

貳
成
五
歸
代
理
沽
券
人
以
三
成
七
五
歸
文
彊
學
校
爲
經
費
以 

三
成
七
五
頒
獎

㊁
預
定
發
獎
器
六
萬
條
每
條
沽
銀
五
毛
共
銀
叁
萬
元
所
有
沽
得 

之
欺
盡
貯
滿
地
可
銀
行
候
至
開
獎
時
照
數
分
配

㊂
獎
格

第
这
名
獎
銀
七
千
元 

第 

第
三
名
獎
銀
七
百
五±
兀 

第 

第
拾
壹
名
至
第
五
卜
名
每
名 

第
五
十
一 
至
第
壹
百
名
每
名 

㈣
開
彩
時
如
沽
足
券
額
陸
萬
條 

足
券
額
或
活
過
額
者
其
獎
格 

国
訂
定
於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八 

•
獎
開
獎
時
招
集
全
體
職
員
骸 

初
等
班
學
生
拈
票
以
撞
票
法 

㊅
凡
旗
獎 
首
、貳
、
一
、、名
者
卽 

下
者
則
登
於
報
章
發
表
所
有

名
獎
銀
貳
千
元 

名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獎
銀
五
士
兀 

銀
壹
拾
元

銀
五
元

决
照
原
定
獎
格
給
獎
倘
沽
不 

按
沽
出
之
券
額
成
數
給
獎
之 

廿
日
正
午
在
黃
江
夏
總
堂
開 

歡
迎
僑
界
參
觀
用
文
彊
學
校

及
僑
瞧
代
理
售◎
 

尾
時
卽
另
行
發
給
收
據
與
購0
人
或
寄

由
代
理
人
轉
給

售 號. ◎
者
於
售0
 

數
寫
明
於0
 

軍
第
二
第
三 

卽
函
知
由
報 

用
西
字
說
明 

得0
0
之
款

將
購◎
者
之
姓
名
詳
細
住
址 

便
一
經
開
彩
卽
知
何
人
得Q
 

軍
者
當
時
卽
打
電
報
吿
其
餘 

揚向
西•

本
會
一

十 
一

知
其
餘
四
名
以 

章
發
表
後
自
行

拾
二
凡
中
彩
冠 

中
彩
者
隨 

十
三
此
種0
。 

十
四
本
會
所
收 

任
周
龍
興

符合憑票一 一者則 獎之

携
券
領
獎 
或
將
券
夾
在
函
內
寄
來
領 

倘
其
人
於
六
個
月
內
不
來
領
獎 
而
又 

欵
撥
入
文
彊
學
校
据
捐
助
教
育
經
 

…
！ 

通
訊
地
址
姓
名
籍
罰
於
報
章
表
揚
以
淸
手
續
 

9
代
理
賣
券
細
則

銷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. 

:

義
存
貯
滿
地
可
銀 

書
主
任
財
政
主
任
三
君
簽

名
方
得
提
支

十
五
本
會
所
收
之
欺
項
俱
由
籌
辦
處
一 

財
政
主
任
余
耀
棠
簧
名
妥
收
甩" 

辦
處
長
文
書
主
任
簽
名
爲
憑
據 

拾
六
凡
中
彩
者
由
第
一 
至
第
十
名
及
一 

可
享
受
扣
佣
銀
五
仙

▲
外
埠
贊
肋
員
兼
代
理
售
券 

雲
高
華 

關
耀
南 

關
祟
頴
周
 

域
多
利 

周
廣
雄 

關
祝
華 

點一 

錦 

碌 

張
芾
棠 

沙
 

溫 

寧 
林
佐
然 

汝一 

田
補
碌 

周
靈
 

李
超
南 

都 

雷
振
打 

李
血
生 

周
漢
裔 

舞一 

滿
地
可 

邵
昭
仲

▲
籌
捐
會
職
員

廣
爲
推
銷

取
或
通
函
領
取 

多
少
將
票
尾
繳 

費
銀
豈
亓
貳
毛 

如
不
能
沽
淸
則 

在
於
開
彩
前
拾
日 

勿
延
懊
其
繳
票
日

一
甲
一
歌
迎
各
界
僑
胞
代
理
發
售
獎) 

〔乙
"
各
梓
里
欲
代
賣
舞
者
請
來
辦 

聽
其
便
每
本
先
收
現
銀
五
元 

時
然
後
將
酬
勞
費
支
給
每
本
一 

惟
須
沽
過 
一 
本
以
上
方
能
享 

票
繳
囘
照
數
扣
除
然
後
將
銀 

〔丙 
凡
代
賣
券
人
經
手
所
賣
出
之
一 

將
獎 
券
存
根
繳
囘
以
備
彙
齊 

期
以
信
皮
之
郵
局
戳
印
爲
憑 

③
倘
有
狡
黠
之
徒
冒
用
本
處
名
義
僞
一 

胞
者
一
經
查
出
有
據
定
卽
嚴
究
決

長
何
林
文
書
主
任
周
龍
興
一 

簽
名
往
來
各
函
件
亦
由
籌 

殿
軍
其
代
理
經
手
人
每
元

至
沽
出 

給
酬
勞
一 

此
權
利 

奉
還 

獎
券
須 

開
彩
幸

曲寸宀

造
翻
印
本
處
獎 
券
欺
騙
僑 

不
稍
事
姑
容

錫
舟 浣

陳

主
任 

愼
余 

副 

文
書 

倫
傳 

副 

交
際 

洽
昌 

副 

董
事

司
庫 

昭
立
副
昂
湛
 

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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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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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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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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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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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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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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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振
拿
兒
摩
托
公
司
之
貨
車
、、免
除
損
壊
、、而
又 

•
經
濟
、、在
卑
詩
省
之
華
僑
、、許
多
曾
購
用
之
者

•
無
不
知
上
、、此
即
爲
本
車
之
最
大
介
紹
、、振
拿

一敗者本堂樓下之旅館本年六月滿批 

一賃主自願退囘本堂另行投充凡各傢 

L

私俱齊裝修雅潔準期七月九號下午 

一二 点鐘在本堂投充樓租傢私特別價 

廉如有親朋欲營斯業者請依期到來 

取閱章程落閹爲盼特此佈聞

兒
摩
托
公
司
、爲
世
界 

最
大
製
造
家
、請
認
其 

名
與
商
標
、便
令
汝
確 

信
其
貨
真
價
實
、與
乎 

交
易
公
平
、

振
拿
兒
摩
托 
必
服
啟 

扌
1

2

扌
么
一
口

■

"
!■

3
式

61^^12

2

砂馬金紫總堂啓

後
又
維
持
乏
術
、
致
令
我
僑
胞
。束
手
待
斃
。 

呼
寃
無
路
，。乞
援
無
門
。惟
有
忍
辱
含
痛
。
孑 

身
逃
離
；
現
計
脫
險
囘
國
者
。一
已
達
四
千
餘
人 

。
倉
卒
成
行
：
囊
空
如
洗
：
衣
食
俱
絕
，。有
家 

難
歸
。。幸
蒙
上
海
全
球
華
僑
總
公
曾
。〔貫
州
路 

壹
二
入
號
.
竭
力
敕
濟
。.
策
劃
周
詳
一
款
以
食
宿 

之
外
。
幷
給
川
資
人
各
拾
元
；
始
得
生
還
故
鄕 

:

徐
圖
復
業
。V

仁
施
義
舉
。。薄
海
同
欽
)
。因
念 

該
總
公
會:
旣
以
解
除
譲
僑
痛
苦
相
號
召
。。而 

他
言
出
必
行CO
不
遺
餘
力
，。遮
非
一
般
有
名
無 

實
之
華
僑
團
體
可
比
；
是
不
特
同
人
所
當
擁
護 

愛
戴
：
即
全 »
-
界
僑
胞

3。

皆
管
齊
心
一
致
以
贊 

助
之
。。使
成
一
個
最
有
力
量
之
華
僑
襪
關
。。本 

革
命
之
精
神
。。爲
自
救
之
奮
鬥
。。现
當
此
國
難 

緊
急
關
頭
。。中
央
政
府
萬
幾
旁
午
。。自
顧
不
遑 

e
。在
事
實
上
。"
不
能
爲
我
華
僑
作
周
密
之
保
護 

。、吾
人
所
希
望
於
政
府
者
。。旣
難
驟
然
如
願
。 

則
惟
互
品
團
結
：
以
圖
自
敷
。。惟
自
救
始
能
解 

放
我
華
僑
之
痛
苦
；
亦
惟
自
敕
。。始
能
保
障
我 

華
僑
之
利
益
。、興
滅
繼
絕
"
。舍
此
未
由
，吾
人 

爲
切
身
利
曾
計
。，爲
國
家
爭
存
人
格
計I
非
實 

行
自
救
運
動
不
爲
功
。。然
自
救
之
必
要
關
鍵
〉。 

在
有
整
個
之
組
織
。
非
如
是
則
不
能
集
中
全
體 

之
力
量
。。以
收
偉
大
之
效
果
、"
囘
憶
近
百
年
來 

。。我
海
外
僑
胞
，。人
數
雖
多
。。從
未
建
設
一
個 

有
統
系
有
實
力
之
統
一
全
體
機
關
。。故
•
一
方
面 

不
能
同
心
協
力
以
自
衙
。。
一
方
面
不
能
聯
絡
呼 

應
爲
政
府
交
涉
之
後
盾
。。遂
起
異
族
之
歧
視
。。 

而
遭
列
强
之
欺
凌
。。未
始
非
吾
僑
胞
放
棄
責
任 

。0
坐
失
襪
會
有
以
致
之
也
、
此
次
受
墨
國
排
華 

之
敎
訓
。，深
知
非
集
中
力
量
』。不
能
死
裏
求
生 

。。故
同
人
公
認
全
球
華
僑
總
公
會
之
組
織
：
不 

特
爲
時
勢
環
境
所
需
要
；
抑
且
爲
事
實
民
意
所 

特
許
。。當
經
五
月
卄
六
日
召
集
第
壹
次
難
僑
大 

會
於
上
海
r
除
由
全
體
難
僑
一
致
加
入
該
總
公 

會
爲
會
員
。誓
願
竭
誠
擁
護
外
。。幷
由
主
席
團 

提
議
電
請
全
世
界
華
僑
團
體
及
個
人
迅
速
參
加 

。。共
同
奮
鬥
：
以
厚
勢
力
。。而
促
成
功
。。業
經 

全*
 
通
過
在
案
。。相
襄
案
電
請
査
照
。。盼
望 

篇
趣
直
追
)
。勿
再
猶
豫
，，失
此
最
後
一
髮
之
機 

會b
、臨
電
泣
血
"
涯
首
千
萬
。。墨
國
被
難
華
僑 

警
會
正
會
長
黃
竹
林
副
會
長
林
文
禮
林
惠
耀
 

等
暨
全
韻
難
僑
同
叩
諫
印(
發
於
上
海
廿
二
、六 

、十
六
、一 
墨
國
被
難
華
僑
維
持
會
會
所
設
在
上 

海
貴
州
路
賣
貳
四
號
三
樓

館

特

雷

■
今
晨
接
駐
上
海
訪
員
來
電 

。馮玉祥堅持不取心

抗倭總司令名稱；蔣介 

石决強硬對付；已令北 

京軍事分會。。下令龐炳 

勳、馮欽哉、等部軍。準 

備出動。。向馮玉祥進攻 

;
龐炳勳軍。、，已集中昌 

平縣 預備進攻赤城、河
%


